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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訴願決定書

中華民國113年5月24日

經法字第11317302520號

訴願人：香港商高寶控股有限公司

代表人：郭英銘君

送達代收人：梁貴玲君

訴願人因商標評定事件，不服原處分機關智慧財產局 113

年 1月 26日中台評字第 1120009號商標評定書所為評定成立

之處分，提起訴願，本部決定如下：

　　　　主　　　　文

訴願駁回。

　　　　事　　　　實

緣案外人台灣康保生物科研有限公司前於 107年 12月 17

日以「LHK」商標，指定使用於原處分機關智慧財產局所公

告商品及服務分類第 3、5、29、30類之商品，向原處分機關

申請註冊，嗣將該商標申請權讓予訴願人之前手台灣燕之家

有限公司，並申請減縮指定商品為第 3 類「非個人用芳香

劑」、第 5類「嬰兒奶粉、嬰兒食品、空氣淨化製劑、非人

體及動物用除臭劑、保健貼布、動物用藥品、動物用洗滌藥

劑」、第 29類「食用燕窩、食用花粉、食用海藻濃縮物、食

用乾製花草、食用油、食用油脂、果凍、乾製果蔬、脫水果

蔬、糖漬果蔬、蔬菜速食調理包、奶粉、乳酪、豆花、豆花

粉、肉類、肉類製品、非活體水產、非活體水產製品」及第

30 類「糖、蜜、糖果、餅乾、穀製零食、麵包、蛋糕、麥

第1頁（共11頁）



裝

訂

線

片、麵粉、穀製粉、酵母、釀麴、種麴、速食麵、麵速食調

理包、調味用香料、調味醬」商品。經該局審查，核准列為

註冊第 2012565號商標（下稱系爭商標，其中指定使用於第

3、5類商品之註冊嗣經廢止確定），系爭商標權復於 110年

2月 23日准予移轉登記予訴願人。其後，關係人老行家國際

燕窩股份有限公司於 112年 1月 19日以系爭商標有違商標法

第 30條第 1項第 10款、第 11款及第 12款之規定，對之申請

評定。案經原處分機關審查，認系爭商標有違商標法第 30條

第 1項第 10款規定，以 113年 1月 26日中台評字第 1120009

號商標評定書為系爭商標之註冊應予撤銷之處分。訴願人不

服，提起訴願，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部。

　　　　理　　　　由

一、按商標「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之註

冊商標或申請在先之商標，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

虞者」不得註冊，為商標法第 30條第 1項第 10款本文所

規定。所謂「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」者，係指

兩商標因相同或構成近似，致使同一或類似商品／服務

之相關消費者誤認二商標為同一商標，或雖不致誤認二

商標為同一商標，但極有可能誤認二商標之商品／服務

為同一來源之系列商品／服務，或誤認二商標之使用人

間存在關係企業、授權關係、加盟關係或其他類似關係

而言。而判斷有無混淆誤認之虞，則應參酌商標識別性

之強弱、商標之近似及商品／服務類似等相關因素之強

弱程度、相互影響關係及各因素等綜合認定是否已達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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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相關消費者產生混淆誤認之虞。又「以商標之註冊違

反第三十條第一項第十款規定，向商標專責機關申請評

定，其據以評定商標之註冊已滿三年者，應檢附於申請

評定前三年有使用於據以主張商品或服務之證據，或其

未使用有正當事由之事證。」、「依前項規定提出之使

用證據，應足以證明商標之真實使用，並符合一般商業

交易習慣。」復為同法第 57條第 2項及第 3項所明定。

二、原處分機關略以：

（一）據以評定註冊第 1548206號「LHK」商標於 101年 11

月 16日獲准註冊，距本件申請評定時 112年 1月 19日

已滿 3 年，而依關係人檢送西元 2020 年 11 月 24

日、2023 年 1 月 11、12 日下載列印之關係人官方網

站，可見標示有「LHK」商標，或將「LHK」商標以

逆時針旋轉 90 度成直式外文，搭配右方之中文「老行

家」商標等字樣合併使用，用以表彰所提供之即食燕

窩、燕盞、元氣養蔘飲、牛蒡茶等商品之零售服務。

而關係人實際使用之圖樣與據以評定商標相較，二者

僅外文字體設計，或該外文以逆時針旋轉 90 度成直式

及設色等些微差異，實質上並未變更據以評定商標之

主要識別特徵，具同一性，堪認關係人於本件申請評

定日前，有實際使用據以評定商標於飲料、食品等商

品之零售服務，而足認關係人於申請評定日前 3年內

有使用據以評定商標於所指定之「飲料零售批發、…

…、食品零售批發」等服務之事實。本件以前揭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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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行實體審查。

（二）系爭註冊第 2012565號「LHK」商標與據以評定註冊

第 1548206 號「 LHK」商標相較，二者皆由外文

「LHK」所構成，僅字體設計略有差異，外觀、讀

音、觀念均極相彷彿，應屬構成高度近似之商標。

（三）系爭商標指定使用第 29類之「食用燕窩、……、非活

體水產製品」及第 30類之「糖、……、調味醬」等商

品，與據以評定商標指定使用之「食品零售批發」部

分服務相較，後者服務即包含前者特定商品之銷售，

二者在滿足消費者需求、銷售通路、消費族群等因素

上具有共同或關聯之處，應仍存在類似關係。

（四）據以評定商標之外文「LHK」，與所指定使用之服務

並無直接或間接之關聯性，相關消費者會直接將之視

為表彰來源之標識，應具相當識別性。

（五）綜合前揭因素判斷，系爭商標應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

誤認之虞，而有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10 款規定之

適用，爰為系爭商標之註冊應予撤銷之處分。

三、訴願人不服，訴稱：

（一）系爭商標與據以評定商標雖皆以「L」、「H」、

「K」3個大寫外文字母構成，然前者整體圖樣經特殊

設計，較具現代感，後者則以一般常見印刷樣式呈

現，二者存在一望即知之明顯差異，非屬近似商標。

況據以評定商標與另案註冊第 1370100 號商標更為近

似，卻未被第 1370100 號商標權人申請評定，舉重以

第 4頁（共11頁）



裝

訂

線

明輕，系爭商標與據以評定商標應更非近似商標。

（二）系爭商標係指定使用第 29 類食用燕窩及第 30 類糖、

蜜等特定商品，與據以評定商標指定使用之百貨公司

等零售批發服務，係匯聚且陳列販售各類商品於一

處，產品類別通常多元且不具體，以滿足消費者綜合

瀏覽及選購需求，二者性質及功能差異甚大，且於滿

足消費者需求上不具共同或關聯之處，應非屬類似之

商品／服務。

（三）關係人之商品包裝設計、店鋪、官方網站等，均僅使

用「老行家 Taiwan」商標，即使偶有使用據以評定商

標之產品包裝，亦伴隨「老行家 Taiwan」出現，消費

者無法單以據以評定商標得知商品服務來源，而係據

「老行家 Taiwan」辨認商品來源，可認消費者對據以

評定商標熟悉程度低。反觀訴願人於 109 年即創立

LHK品牌，主要販售法式即食燕窩、蘆薈飲等商品，

且已於臺北、桃園等地設立店鋪並進駐百貨商場，足

見 LHK品牌於相關消費者間已具一定知名度，系爭商

標業經訴願人廣泛使用而為相關消費者所熟悉，並足

以與據以評定商標相區辨。另關係人亦未提出消費者

對於兩造商標實際產生混淆誤認之證據。

（四）綜上，系爭商標之註冊並無違反商標法第 30條第 1項

第 10款規定，請求撤銷原處分等語。

四、本部決定理由：

（一）本件關係人係於 112年 1月 19日以系爭註冊第 20125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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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號「LHK」商標有商標法第 30條第 1項第 10款、第

11款及第 12款規定情形，對之申請評定，其中關於第

10款之據以評定註冊第 1548206號「LHK」商標註冊

日期（101 年 11 月 16 日）距申請評定時已逾 3 年，

依商標法第 57條第 2項及第 3項規定，關係人應檢附

該商標於申請評定前 3 年內有使用於據以主張服務之

證據，且所提出之使用證據應足以證明商標之真實使

用，並符合一般商業交易習慣。而查，關係人申請評

定時所檢送評定申證 12 西元 2023年 1月 12日列印之

關係人網站商品銷售頁面及本部依職權以 WaybackMa

chine（網路時光回溯機）查詢該網站西元 2022 年 12

月 4日歷史頁面，可見該網站左上角除有標示「老行

家 Taiwan」外，亦同時標示有以逆時針旋轉 90 度成

直式外文之「LHK」，該「LHK」圖樣與據以評定商

標僅設色、排列方式略有不同，未改變其主要識別特

徵，尚不失同一性，且網站上陳列販售有即食燕盞、

元氣養蔘飲、牛蒡養生茶、燕窩飲等商品。據此，堪

認於本件申請評定（112 年 1月 19 日）前 3 年內，關

係人有將據以評定註冊第 1548206號「LHK」商標使

用於指定之飲料零售批發、食品零售批發等服務，是

本件應以據以評定商標前開指定使用服務為範圍，續

就系爭商標有無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10 款規定之

適用審查。

（二）商標是否近似及其近似之程度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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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系爭註冊第 2012565號「LHK」商標，係由略經設計

之大寫外文「LHK」所構成；據以評定註冊第 154820

6 號「LHK」商標，則係由單純未經設計之大寫外文

「LHK」所構成。二者相較，均有予人寓目印象深刻

且用以唱呼辨識之外文「LHK」，整體外觀、讀音、

觀念極相彷彿，以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消費者施以普

通之注意，於異時異地隔離整體觀察或實際交易連貫

唱呼之際，實不易區辨，或易產生系列商標之聯想，

應屬構成近似之商標，且近似程度高。

2、訴願人雖訴稱系爭商標較具現代感，據以評定商標則

以一般常見印刷樣式呈現，二者存在明顯差異云云。

惟查，兩造商標於字體設計固有細節上之差異，然相

關消費者客觀上仍可輕易由系爭商標圖樣辨識其字母

分別為「L」、「H」及「K」，且其與據以評定商標

外文「LHK」之差異並未予人截然不同之視覺感受，

尚難在消費者印象中發揮明顯區辨之功能，自難執此

謂二者不構成近似，所訴尚不足採。

（三）商品／服務是否類似及其類似之程度：

1、系爭商標指定使用第 29類之「食用燕窩、……、非活

體水產製品」及第 30類之「糖、……、調味醬」商品

（詳如事實欄），與據以評定商標指定使用之「食品

零售批發」部分服務相較，後者服務即在提供前者商

品之零售批發，其於商品或服務之性質、內容、產製

者或提供者、行銷管道及消費族群等因素上具有共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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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關聯之處，依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，應屬

高度類似之商品／服務。

2、訴願人雖稱據以評定商標指定使用之百貨公司等零售

批發服務，與系爭商標指定商品之性質及功能差異甚

大，二者非屬類似之商品／服務云云。惟查，原處分

機關係僅以系爭商標指定使用商品與據以評定商標指

定使用之「食品零售批發」服務比較，認定二者構成

類似之商品／服務，並未認定系爭商標指定使用商品

與據以評定商標指定使用之其餘服務構成類似，訴願

人所訴容有誤解。又「食品零售批發」服務所表彰

者，固然非銷售通路上所陳列販售之具體商品，而係

銷售商品時所提供之服務本身，然其所提供之服務內

容即在銷售各類食品商品，包含系爭商標指定使用之

食用燕窩、果凍、肉類、糖、餅乾、速食麵等商品在

內，而可滿足消費者購買前揭特定商品之需求，相關

消費者自會預期二者商品／服務可能來自相同或有關

聯之來源，二者商品／服務仍應存在類似之關係。訴

願人所訴，並非可採。

（四）商標識別性之強弱：

據以評定商標之外文「LHK」，與其指定使用之服務

並無直接關聯，亦未傳達指定服務之相關訊息，消費

者會將其視為指示及區辨來源之識別標識，應具有相

當識別性。

（五）至訴願人主張消費者對於據以評定商標之熟悉程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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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，反觀系爭商標已為相關消費者所熟悉，足以與據

以評定商標相區辨；且關係人未提出兩造商標發生實

際混淆誤認情事之事證等節。按兩造商標是否有實際

混淆誤認之情事發生及相關消費者對各商標熟悉之程

度，為判斷混淆誤認之虞之輔助參考因素之一，並非

主要或唯一因素，是姑不論兩造商標於市場上有無發

生實際混淆誤認、兩造商標使用情形如何，系爭商標

有無致相關消費者產生混淆誤認之虞，仍需就「商標

是否近似及其近似程度」及「商品／服務是否類似及

其類似程度」之主要參考因素綜合其他各輔助因素整

體考量後認定之。況查，訴願人提出之訴願附件 11實

體門市列表，並無日期可稽，訴願人復未提供系爭商

標商品之銷售量、營業額、市場占有率、廣告量、廣

告費用等資料以供審酌。是依現有證據資料，尚難認

系爭商標業經訴願人長期廣泛行銷使用，已為我國相

關消費者所熟悉，並足以與據以評定商標相區辨。

（六）衡酌兩造商標近似程度高，指定使用之商品／服務高

度類似，據以評定商標具相當識別性及系爭商標之使

用情形等因素綜合判斷，相關消費者可能誤認二者商

品／服務為來自相同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，或

誤認二者之使用人間存在關係企業、授權關係或其他

類似關係，而有混淆誤認之虞。

（七）綜上所述，系爭商標應有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10

款本文規定之適用。從而，原處分機關所為系爭商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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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註冊應予撤銷之處分，洵無違誤，應予維持。

（八）至訴願人舉另案註冊第 1370100號商標，主張該商標

權人未對據以評定商標申請評定，舉重以明輕，本案

二造商標更非近似商標一節。按商標註冊合法與否係

採個案審查原則，就具體個案審究其是否合法與妥

當，原處分機關應視不同個案之情節，正確認定事實

與適用法律，不受他案之拘束。經核所舉案例之商標

圖樣或指定使用商品與本件不同，案情各異，基於商

標審查個案拘束原則，要難比附援引，執為本件有利

之論據，併予敘明。

據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

項之規定決定如主文。

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　羅翠玲

委員　王文智

委員　王孟菊

委員　王怡蘋

委員　郭茂坤

委員　黃相博

委員　詹鎮榮

委員　蔡宏營

委員　蔡佩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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裝

訂

線

中 華 民 國  1 1 3  年  5  月  2 4  日

如不服本訴願決定，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

向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（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 2段 7號 3-5

樓）提起行政訴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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